
附表二、以教學實踐研究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在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教具、

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

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之歷程，

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

(發)成果，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

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送

審。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踐研究成果符合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送審

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

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

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

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

外他人應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

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

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

章證明之。 

四、送審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附技術報

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

目： 

(一) 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 

(二) 相關文獻探討。 

(三) 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四) 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 

(五) 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五、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第二

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

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

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